
國立臺灣大學雲林校區農業育成推廣中心 

產學合作空間進駐辦法 

106年 6月 1日實驗林管理處第 641次處務會議通過 

107年 3月 2日實驗林管理處第 650次處務會議通過 

111年 10月 14日實驗林管理處第 705次處務會議通過 

一、 農業育成推廣中心位於國立臺灣大學雲林分部，由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提供相關獎勵進駐措施，鼓勵優質農業企業進駐。 

二、 本辦法所指空間係一樓獨立展示空間及展示大廳。 

三、 申請人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曾與本校各單位或教師簽訂技術移轉、授權或產學合作研究開發契約之

企業； 

2. 具有與本校各單位或教師簽訂技術移轉、授權或產學合作潛能之企業； 

3. 擁有農業創新研發能力與遠景，並能提出創業計畫書之公司。 

四、 申請之企業、團隊或個人請檢具下列文件以供查證: 

1. 進駐申請書。(附件一) 

2.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個人身分證 影本。(附件二) 

3.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附件三) 

4. 公司登記資料。 

5. 營利事業登記公文影本。 

6. 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結算申報書影本。 

五、 甄選方式: 

1. 邀請本校生農學院邀請至少 3位農業專業人士成立審查委員會，由委員

進行書面審查。 

2. 申請者所提送內容若發現不實、偽造者，取消其參加資格。 

3. 甄選結果公告: 審查結果經核定後，不論是否入選都將個別以書面、電

話及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 

六、 簽約與進駐  

1. 甄選通過之企業，應於接獲書面通知 20 日內，與本中心簽訂進駐契

約，同時完成進駐程序。逾期且未事先獲准延後簽約者，視同放棄進駐

資格，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2. 契約期間自契約簽訂日起算，承租期限為期 3年。 

3. 本園區不得登記為公司或工廠所在地。 

4. 進駐企業應依審查通過之營運計畫書為主要業務，惟有下列情形者，

經審查委員決議後得提前終止合約並限期遷離: 

(1) 申請進駐項目與實際營業不符。 

(2) 進駐企業或其人員涉及違法情事，經查屬實。 



(3) 逾期未繳交依約應繳之費用。 

(4) 違反合約規定或本校相關規定，經書面通知仍未見改善。 

(5) 其他重大違規事項 

七、 離駐與延駐 

1. 離駐申請 

(1) 完成營運計畫目標、合約到期或因實際需要提前離駐之企業，應與本

處辦理遷離手續，本中心辦公室得追蹤其後營運狀況三年，進駐單位

相關資料得提供本處做為參考使用。 

(2) 進駐期滿或其他相關離駐條件成立時，進駐單位應於收到通知後一個

月內完成離駐手續。 

2. 延駐申請 

(1) 進駐單位提出延長申請書與營運計畫後，召開審查會議邀請委員進

行審查，比照進駐甄選作業方式辦理。 

(2) 進駐單位可申請延長進駐，經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得優先續約一次。 

八、 權利與義務 

1. 權利 

得使用本中心所提供之公共空間，營運時間為每日 8：00至 17：00，

如有特殊需求須事先提出申請登記以共同維護空間之安全性。 

2. 義務 

(1) 進駐單位應確實遵守本中心所訂定之管理辦法及各項規定，重大違

規者將取消進駐資格。 

(2) 定期繳交租金與電費。 

(3) 共同維護公共空間整潔及安全。 

(4) 需參與本中心舉辦之展覽或交流分享會，以展現進駐成果。 

九、 收費辦法 

項  目 進 駐 空 間 說      明 

保證金 一年租金 離駐檢查合格後退還 

月租金 1,800元/坪 
獨立展示空間每間以 5 坪計；展

示大廳以 109坪計 

水電費 (一) 2,500元/月 冷氣等辦公用電 

電費 (二) 依據獨立電表計費 冰箱等高耗電設備 

垃圾清運費 500元/月  

備註： 

1. 租金與保證金須於進駐前完成繳款。 

2. 電費上漲時，得根據台電電費漲幅比例調整單價以反映實際成本。 

 

十、 申請單位為本中心及經專案核准者，得優惠或免繳各項費用。  



十一、以上內容以實際簽約內容為主，本中心保有對上述辦法修改權利，本辦

法如有未盡事項，得經檢討後修訂及公佈。 

十二、本要點經實驗林管理處處務會議通過，通過後報校核備後頒佈實施，修

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育成推廣中心進駐業者資料表 

基本資料 

公司名  負責人  

聯絡人/職稱  電子郵件  

公司地址  統一編號  

公司電話  公司人數  

公司資本額  主要商品  

檢附證明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切結書乙份。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個人身分證影本。 

 最近 1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進駐期間營運計畫書 

 同意審查申明書 

承諾書 

申請人保證本計畫不侵害他之專利權、著作等相關智慧財產，

並下列事項均屬實，否則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1、 本申請書所述資料均屬正確。 

2、 申請人過去 3年內未曾被法院判決確定有侵害他人智慧財

產權，均無不良紀錄 

填寫說明： 

1. 各項欄位請確實填寫，若未或錯誤填寫將以退件處理。 

2. 欄位如不敷填寫，請自行加大列高。 

 

申請企業/團隊名稱:                                  (用印) 

 

負責人:                                             (簽章) 

 

 

 

 

 

 

 

 

 



附件二、負責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表 

 

身 分 證 影 本 正 面 

身 分 證 影 本 背 面 

 

(以上資料僅限於國立臺灣大學農業育成推廣中心進駐申請使用) 

 

簽章:  

 

 

 

 

 

 

 

 



附件三、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業育成推廣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因

進駐 業務相關執行之需求，需蒐集立書人個人資料，並依據本同意書之各項內

容進行使用。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及幫助瞭解個人資料，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及幫

助瞭解個人資料，請務必詳細的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 

 

一、立書人個資料適用範圍: 

    本區為聯繫及辦理下列事項需求， 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基於保護法相關

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一) 辦理書面審核及試相關事宜。 

(二) 處理文創育成及產業輔導進駐相關事宜。 

 

二、立書人個資料之蒐集及使用: 

(一) 依前項所述之事項，需要提供以下個人資料: 姓名、出生年月日聯絡

方式及其他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二)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 會您的個人資

料，若所提供之不完 整時，本會可能無法提供您完善的服務。 

(三) 該資料僅在法令許可的範圍之下於 該資料僅在法令許可的範圍之下於

服務契約有效期間及經立書人同意之，以電子檔或紙本 期間及經立書

人同意之，以電子檔或紙本期間及經立書人同意之，以電子檔或紙本

期間及經立書人同意之，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存於本會，提供予本會

及因以上目的作業需要之第三方處理使用。 

(四) 本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有下列情事者在蒐集及使

用您的個人資料時，得免為告知。 

1. 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2. 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或非履義所必要。 

3. 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 

4. 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5. 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三、個人資料使用期間 

當您同意本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時，期間自同意當日起至： 

(一) 本會依前條第 3 項之事由停止提供您相關資訊日。 項之事由停止提

供您相關資訊日。 

(二) 您請求本 會停止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日。 停止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

日。 



(三) 依第 1條所述之目的不復存在日。 

(四) 其他依法須保存之期限止。 

 

四、立書人權益 

當本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可依據保護法第 3條，向本會執行下列權益：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請求製給複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 請求刪除。 

 

當本會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 

E-MAIL或書面行使當事人權益，除基於符合「個資料保護法」與其他相關律

規定外，本會不會拒絕。 

 

本人已確實詳閱上述之同意書內容，並且同意提供個人之資料以供國立臺灣大

學生農學院農業與程推廣中心使用。 

 

同意立書人:                             日期:                     

 

 

 

 

 

 

 

 

 

 

 

 

 

 

 

 

 

 

 



 

 

附件四、一樓平面圖 

 

 

 



 

 

附件五、二樓平面圖 

 

 

 



附件六、審查表 

國立臺灣大學雲林分部農業育成推廣中心 

產學合作空間進駐評選審查表 

申請公司  
總分 □A.優先推薦(≧86) 

□B.推薦(80～85) 

□C.勉予推薦 (70～

79) 

□D.不予推薦(≦69) 

 負責人 /

職稱 
 

 
一、審查項目 

項        目 配分 評分 意        見 

1. 營運規劃之前瞻性及可行性 

(1) 團隊經營理念符合園區輔導產

業方向 

(2) 營運發展策略及可行性 

(3) 是否建立創新營運模式 

40  

 

2. 創新能量與競爭力 

(1) 公司成員學/經歷及獲獎 

(2) 公司成員之執行能力 

30  

 

3.課程規劃 

(1) 專長領域成熟度與市場需求

評估 

(2) 商品或服務是否具競爭優勢

發展性 

(3) 主要獲利模式評估 

30  

 

 

一、 綜合意見及建議事項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 (簽章)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